附件三：
	宝山区教育系统宪法学习宣传实施工作推进情况工作落实情况报告书

                 学校（盖章）           

	 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宪法学习宣传实施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二、组织

部署

情况


	

	三、

专题

教育

情况
	

	四、

法治文化建设
	

	五、

下一

阶段

思考
	


此表请于9月17日前寄到宝杨路158号119办公室（邮编201999）
（电邮：bsjyjzhk@163.com）

